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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４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编号：第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洪山园路

６８

号招标大厦

Ａ

座六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邹金仁先生

６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５

，

４５９

，

６２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４．３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３

人，

副董事长邓保红先生、董事景百孚先生、独立董事叶明珠女士、李建辉先生因

出差在外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李丽娜女士因出差在

外未出席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公司财务代总监庄凌女士列席会

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春嘉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

７３，６６９，８３６ ８６．２０％ ０ ０ １１，７８９，７８７ １３．８０％

通过

２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长春嘉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３，６６９，８３６ ８６．２０％ ０ ０ １１，７８９，７８７ １３．８０％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吴江成、张健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５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与某客

户签订的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合同总金额

１．０９

亿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合同交易对象为特殊机构客户， 公司在按行业管理规定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并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下，豁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情况。

该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款项一般为专款，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系统集成等项目

２．

合同金额：

１．０９

亿元人民币

３．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确认盖章后生效。

４．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供货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相应月份，具体时间

按照合同规定。

５．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支付方式、质量保证、质量监督与检验验收、技术

服务、 合同变更与解除、 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合同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１０．９０％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将

根据本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２．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３．

“十二·五”期间，公司重点把握国家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契机，依

靠“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体系”提高产品的价值和门槛，拓展市场空间，

在现有业务领域赢取新的竞争优势。本次合同的取得，正是公司利用产品系列

全、覆盖频段宽等优势，取得的又一系统集成类项目，有助于公司参与用户的

规划制定、设计，通过系统带动终端产品推广应用，且项目的成功实施可以为

其他项目的争取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合同风险提示

１．

公司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

格等方面基本不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５４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齐锂业”）拟披露重

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开市起停

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

停牌公告》。

Ｒｏｃｋｗｏｏ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美国洛克伍德控股公司，以下简称

“洛克伍德”）与

Ｔａｌｉｓｏｎ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Ｌｔｄ．

，（以下简称“泰利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签署的《协议安排实施协议》（以下简称“

ＳＩＡ

”）包含了一些限制，其中规定洛

克伍德有权在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

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文菲尔德”）与泰

利森签署

ＳＩＡ

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泰利森提出一份与文菲尔德的收购方案相当

的新收购方案。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

一、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泰利森发布公告称其与洛克伍德已同意终止他们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署的

ＳＩＡ

，泰利森将为此向洛克伍德支付

７００

万加元的分手

费。 因此，文菲尔德拟以协议安排的方式，按照每股

７．５０

加元的价格现金收购

其尚不拥有的泰利森全部股份的收购方案将按照其与泰利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的

ＳＩＡ

所述的指示性时间安排履行程序。

时间 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起草协议安排报告

（

包括独立专家报告

）、

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

会提交申请

、

澳大利亚法院第一次听证等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泰利森股东大会审议文菲尔德的协议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澳大利亚法院第二次听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完成交割

＊

注：除非文菲尔德同意，股东大会不得早于该日。

上述时间可能因起草协议安排报告（包括独立专家报告）、法院的听证时

间安排以及两次法院听证日期等因素而有所变化。

二、收购下一步安排

第二次法院听证通过后，若文菲尔德的协议安排中的先决条件均满足，

其协议安排可得以实施，泰利森将向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多交所”）

呈交协议收购相关文件以及多交所要求的文件，多交所将执行泰利森的退市

程序。

若文菲尔德成功收购泰利森，泰利森与天齐锂业之间的锂精矿原材料购

销交易将构成重大日常关联交易。 基于上述考虑，天齐集团已承诺：若成功

收购泰利森的所有股份，天齐集团将在该收购完成后十二个月内启动将其间

接持有的泰利森股权注入天齐锂业的相关事宜。 目前拟以本次收购成本、费

用加合理的资金利息作为对泰利森股权的估值注入，具体注入方式和条件正

在进行论证。

三、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收购方案不能完成的风险

１

、收购方案不被泰利森股东大会或法院听证通过的风险

文菲尔德的收购方案尚需要泰利森股东大会多数批准（所需多数为出席

会议并进行表决的股东所投票数的

７５％

或以上，以及与会投票股东人数的多

数），并提交法院听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依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证券法，在泰利森为审议文菲尔

德的协议安排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决定必要的多数时不考虑文菲尔德所持有

的股份。

２

、资金风险

本次收购资金规模较大，且为一次性支付方式，将对文菲尔德造成较大

资金压力。 天齐集团和文菲尔德已取得了资金承诺函并正在完善相关资料，

但仍可能出现因无法按照

ＳＩＡ

约定及时签署融资文件而导致无法完成收购的

情形。

３

、其他竞争者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风险

在交易的审批和执行过程中，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竞争者向泰利森提出较

文菲尔德的收购方案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可能性。

（二）注入天齐锂业的风险

１

、审批风险

如果文菲尔德成功收购泰利森，天齐集团将其注入公司，尚需要提交公

司董事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后，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报送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国

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监管机构审批。 同时，天齐锂业需要通过澳大利亚财政

部（即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审批。

２

、业务整合风险

泰利森主要资产和业务在澳大利亚，与天齐集团和天齐锂业在经营管理

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待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管理等方面

的整合尚需一定时间。 此外，国际化经营可能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而

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波动。

３

、资金风险

按照文菲尔德提出的收购方案中的收购价估算，文菲尔德全面收购泰利

森的收购成本将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 天齐集团或文菲尔德将泰利森注入天

齐锂业时，天齐锂业需事先落实资金来源，目前该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对交易的重大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四、继续停牌事宜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

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预计复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届时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围海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发出了股东大

会提示性公告。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１００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子和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２４

，

６８９

，

７０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１．３３２９％

，其中：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２３

，

２８０

，

５０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０．６３９７％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１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

，

４０９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６９３２％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

况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６８３

，

９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５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４７％

。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２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６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２．１０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３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４

，

４９４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３３％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票

１９５

，

４００

股，占

０．１５６７％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的相关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 使用资金不超过

１．２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 按回购价格不超过

５

元

／

股

计，预计可回购

２４００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５６％

。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４５

天内，凭有效债权证

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每日

７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山东高密孚日街

１

号证券部

联系人：吴明凤、彭仕强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５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２３０８０４３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６－２３１５８９５

３

、其它：

（

１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

２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点

３０

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日贵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４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４２４

，

６６７

，

７３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２５％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８７

，

３１１

，

３２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２７％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０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７

，

３５６

，

４１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８０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

行现场投票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５

，

５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８９％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３

，

１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０％

。

２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１

，

６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９％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７

，

０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９９％

。

３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０

，

１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６％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８

，

５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０３％

。

４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０

，

１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６％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８

，

５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０３％

。

５

、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０

，

１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６％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８

，

５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０３％

。

６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０

，

１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６％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８

，

５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０３％

。

７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５３０

，

１０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６％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１２８

，

５３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０３％

。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３８２

，

８４６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２９％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７５

，

７８９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９％

。

（三）《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３８０

，

８４６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２４％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７７

，

７８９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４％

。

（四）《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

４２４

，

３８０

，

８４６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２４％

；

９

，

１０１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２７７

，

７８９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４％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刘波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９

名，其中独立董

事

３

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

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全资子公司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新加坡公司”）与其参股子公司雅吉国际私

人有限公司（

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简称“

Ｒ１

公司”）之间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简称“协议”），协

议约定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之间的天然橡胶产品互供交易事项， 协议有效期自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受

控同一实际控制人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股权收购完成交割）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定价方式为可比非受

控价格法（主要以新加坡交易所报价作为定价参考），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２

亿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林进挺、刘大卫、李明泉、彭富庆、杨志成、

许华山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附件：独立董事意见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议案》进行认真核查及研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中的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延续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定价

方式合理，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马龙龙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共

３

名）发出了会议通

知。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新加坡公司”）与其参股子公司雅吉国际私

人有限公司（简称“

Ｒ１

公司”）之间就天然橡胶产品互供交易事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受控同一实际控制人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股权收购完成交割）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止，定价方式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以新加坡交易所报价作为定价参考），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３．２

亿元。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８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全资子公司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新加坡公司”）与其参股子公司雅吉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简称“

Ｒ１

公司”）

之间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简称“协议”），协议约定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之间的天然橡胶产品互供交

易事项， 协议有效期自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受控同一实际控制人之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股权收购完成交

割）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定价方式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以新加坡交易所报价作为定价参考），关

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２

亿元。 协议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协议是为了延续和规范双方日常的业务

往来，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

议案》，同意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协议约定了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之间的天然

橡胶产品互供交易事项，协议有效期自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受控同一实际控制人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股

权收购完成交割）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定价方式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以新加坡交易所报价作为

定价参考），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２

亿元。

新加坡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新加坡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

８９６．２

万美元，主

营橡胶贸易和投资。

Ｒ１

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农垦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农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份的公司，本

协议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林进挺、刘大卫、李明泉、彭富庆、杨志成、许华山对

表决进行了回避。 协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协议议案回避表决。

二、交易方介绍

１．

交易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

雅吉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

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

注册地址

：

８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０５－００ ＡＳ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８５４４

企业类型

：

私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进挺

注册资本

：

７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

：

从事橡胶及橡胶制品等的国际贸易业务

关联关系

：

本公司参股子公司

，

与本公司受控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海南农垦

２．

主营业务情况

Ｒ１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橡胶贸易的集团。

Ｒ１

公司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集团旗下的公司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日本等地分别开展橡胶采购和销售业务；此外，

Ｒ１

公司在欧洲和美洲地区

设有代表处，并在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有业务开展。

３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海南农垦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２

海胶集团

（

新加坡

）

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３ ＴＨＡＶＥＥＳＡ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５％

４

其他个人股东

２０％

４

、近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Ｒ１

公司《

２０１１

财年财务报表》经安永（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

Ｅｒｎｓｔ ＆ Ｙｏｕｎｇ ＬＬ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８５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３８５

，

９７１

，

２９８

净资产

４６

，

６０７

，

０００ ３６

，

８８４

，

７７２

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净资产

４３

，

０６１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８２

，

２１５

资产负债率

７４．９２％ ９０．４４％

单位：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９．３０－２０１１．９．３０

销售收入

２

，

６１４

，

１３８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７

，

６７４

，

５６６

净 利 润

３

，

４９６

，

０００ １２

，

４３８

，

６５９

附注：

Ｒ１

公司会计年度为当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次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满足 “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条件，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之后，还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协议的适用范围

本协议中的约定适用于双方之间天然橡胶产品互相供应的交易事项。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互供天然橡胶产品。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及货款支付

关联交易具体定价方法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主要以新加坡交易所报价作为定价参考），货款根据具

体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方式支付。

（四）协议期限及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额度

协议有效期自双方受控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 协议项下关联交易额度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２

亿元。

（五）关联交易实施

本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在业务发生时由双方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原则签署具体业务合同。

（六）协议生效、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甲方母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的签订、效力、

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双方实际控制人所在国法律。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首先友好协

商，友好协商不成交由新加坡交易所仲裁。

四、定价政策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所约定的定价方法是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具体指以新加坡交易所天然橡胶期货公

开报价作为定价参考，确保价格的公允和合理。 新加坡交易所（简称“

ＳＧＸ

”），是东南亚地区最大，世界上

最主要的天然胶期货交易场所。新加坡交易所期货市场报价，对国际橡胶现货贸易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期

货结算价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是国际橡胶现货贸易的通行做法，其电子交易网络可为会员提供快捷的

报价系统，该系统可向所有的交易者提供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等事宜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范围，

Ｒ１

公司是新加坡公司众

多贸易对象之一，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是为了延续和规范双方日常业务往来。 关联交易协议确定的

定价原则，能够满足公允性要求，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监管规定，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新加坡公司与

Ｒ１

公司之间的贸易量占新加坡公司贸易总量占比很低，对

本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可以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整合天然橡胶资

源，符合公司长期战略，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

规。 该项交易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况，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开展需要，同意将该

协议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项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

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延续

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不存在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没有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周六）上午

１０

：

３０

开始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周五）。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

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以按上

述要求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登记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１０３

号财富广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童霓

电 话：

０８９８－３１６６９３１７

传 真：

０８９８－３１６６９３０９

邮 编：

５７０１０５

五、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会议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议案

注释：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委托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

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

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

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件２：股东登记回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我公司（个人）持有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我公司（个人）拟参加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

持股股数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签字

（

盖章

）：

是否要求发言

：

是

□

否

□

发言或提问要点

：

会议通知返回方式

：

现场

□

传真

□

回函

□

传真号码

：

＿＿＿＿＿＿＿＿＿＿＿＿

回函地址

：

＿＿＿＿＿＿＿＿

回函邮编

：

＿＿＿＿＿＿＿＿＿＿

联系方式

：

手机

：

＿＿＿＿＿＿＿＿＿＿＿＿＿

电话

：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